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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零 九 年 八 月 四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
葵 青 區 議 會  

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 

第 三 次 會 議 議 程 （ 二 零 零 九 ／ 一 零 ） (會 後 修 訂 ) 
 

 

時 間  

 

議 程

編 號  

 

議   題 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1 通 過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記 錄 （ 二 零 零 九 ／ 一 零 ）

 

  動 議  

 

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分  2 “ 葵 青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房 屋 署 豁 免 慈 善 團

體 提 供 免 費 醫 療 車 的 租 用 場 地 費 用 。 ＂  

(由 梁 子 穎 議 員 動 議 ， 潘 志 成 議 員 、 梁 偉 文 議 員 、 麥 美 娟 議

員 和 議 )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9/2009-2010 號 ) 

 

  討 論 事 項  

 

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3 公 屋 輪 候 冊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者 配 額 及 計 分 制  

(由 黃 炳 權 議 員 提 出 )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3, 23a 及 23b/2009-2010 號 ) 

 

  動 議 ： “ 葵 青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要 求 房 委 會 繼 續 將 四

十 歲 或 以 上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者 的 輪 候 時 間 維 持 在 三 年 。 ＂

(由 黃 炳 權 議 員 動 議 ， 吳 劍 昇 議 員 和 議 )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3c/2009-2010 號 ) 

 

  動 議 ： “ 葵 青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房 屋 委 員 會

全 面 檢 討 公 屋 申 請 計 分 制 ， 並 即 時 取 消 居 住 在 公 屋 單 位 的

申 請 人 扣 減 30 分 的 制 度 ， 確 保 人 人 平 等 。 ＂  

(由 梁 偉 文 議 員 動 議 ， 梁 子 穎 議 員 、 雷 可 畏 議 員 、 潘 志 成 議

員、羅 競 成 議 員、譚 惠 珍 議 員、潘 小 屏 議 員、麥 美 娟 議 員 、

鄧 國 綱 議 員 、 李 志 強 議 員 、 黃 耀 聰 議 員 、 劉 美 璐 女 士 、 朱

麗 玲 女 士 和 議 )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3e/2009-2010 號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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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動 議 ： “ 葵 青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房 委 會 盡 快

檢 討 公 屋 輪 候 冊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計 分 制 及 增 加 單 身 人 士 住

屋 之 單 位 數 量 。 ＂  

(由 梁 玉 鳳 議 員 動 議 ， 黃 潤 達 議 員 、 梁 耀 忠 議 員 、 許 祺 祥 議

員 、 尹 兆 堅 議 員 、 林 紹 輝 議 員 、 吳 劍 昇 議 員 、 梁 國 華 議 員

和 議 )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3d/2009-2010 號 ) 

 

下 午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 4 要 求 房 屋 署 改 善 現 有 收 租 安 排  

(由 尹 兆 堅 議 員 、 王 雪 盈 議 員 、 黃 炳 權 議 員 、 徐 生 雄 議 員 、

吳 劍 昇 議 員 、 梁 國 華 議 員 、 許 祺 祥 議 員 、 周 奕 希 議 員 、 李

永 達 議 員 、 林 紹 輝 議 員 、 梁 志 成 議 員 、 梁 耀 忠 議 員 、 黃 潤

達 議 員 、 梁 玉 鳳 議 員 、 盧 慧 蘭 議 員 及 陳 笑 文 議 員 提 出 )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4 及 24a/2009-2010 號 ) 

 

  動 議 ： “ 葵 青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房 屋 署 ， 立

即 檢 討 目 前 於 各 屋 邨 之 收 租 安 排 ， 並 且 於 檢 討 有 結 果 前 ，

即 時 延 長 非 地 區 繳 費 處 之 屋 邨 辦 事 之 收 租 服 務 至 不 少 於 每

月 頭 五 個 工 作 天 ， 以 縮 短 輪 候 時 間 ， 滿 足 長 者 及 有 關 居 民

之 需 要 。 ＂  

(由 黃 潤 達 議 員 動 議 ， 梁 耀 忠 議 員 、 梁 玉 鳳 議 員 、 梁 志 成 議

員 、 王 雪 盈 議 員 和 議 )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4b/2009-2010 號 ) 

 

  資 料 文 件  

 

下 午 四 時 二 十 分  5 房 屋 署 對 區 內 各 房 屋 事 務 統 計 數 字 及 進 度 報 告  

(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至 六 月 )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5/2009-2010 號 ) 

 

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分  6 葵 涌 及 青 衣 區 房 屋 事 務 報 告 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6/2009-2010 號 ) 

 

下 午 四 時 三 十 五 分  7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對 區 內 各 項 房 屋 事 務 統 計 數 字 及 進 度 報 告  

(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至 六 月 )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7/2009-2010 號 ) 

 

  報 告 事 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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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

下 午 四 時 四 十 分  8 (i)  公 屋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30/2009-2010 號 )  

 

  ( i i)  私 人 樓 宇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2/2009-2010 號 ) 

 

  ( i i i)  跟 進 葵 盛 圍 及 葵 盛 東 邨 12 座 重 建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31/2009-2010 號 ) 

 

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五 分  9 其 他 事 項  

 

下 午 四 時 五 十 分  10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月 六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
 
 

(備 註 ： 每 位 委 員 就 每 項 議 題 參 與 討 論 或 辯 論 的 次 數 為 不 多 於 兩 次 ， 而 每 次 發 言 時 限 不 多 於 兩 分

鐘 。 ) 

 

 

 

 

葵 青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二 零 零 九 年 八 月  


